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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昕软件”）管理层编制的《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通办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214号）的有关规定，编制《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保

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福

昕软件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福昕软件管理层编制的《福建

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

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

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福建福昕软件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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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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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214 号)的

有关规定，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福建福昕软

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本公司保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25 年，基于公司布局垂直市场、扩大业务规模的发展战略，公司以自有资金 4.75

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和增资的方式取得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办信

息”）51%的股权。其中：以 2.75 亿元收购通办信息原股东合计持有的 37.5999%股权；

同时，以 2.00 亿元向通办信息增资，占通办信息增资后 21.474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取得对通办信息的控制权，将通办信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

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通办信息股权出让方签订《关于上海通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管理层股东自愿做出业绩承诺，2025、2026、2027 年度（“三个

业绩承诺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

币 4,860 万元、5,589 万元、6,428 万元（“业绩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不包含系统集成业务、硬件销售及其他代理销售性质类业务产生的净利润（公司核心技

术与产品相结合的系统集成除外）及公司对通办信息增资款 2 亿元所产生的孳息。如若

各承诺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达成，标的公司的管理层股东须以本次交易下其已获得及可获

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限对公司进行约定的现金补偿；若标的公司在三个业绩承诺年度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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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成累计承诺业绩，公司退还前期收到的现金补偿；如三个承诺期整体承诺目标未达

成，管理层股东须在前述现金补偿的基础上对公司再度进行股权补偿。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核查，通办信息 2025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564.27

万元，相比 2025 年度业绩承诺 4,860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 93.91%，未全额达成协议

所约定的业绩承诺，触发通办信息管理层股东对公司的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 295.73 万

元。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将从待支付的第三期转让价款中扣除上述金额，若最终三个业

绩承诺年度整体完成了累计承诺业绩，公司将把管理层股东现金补偿的款项退还管理层

股东。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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